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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科函〔2025〕21号

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江苏高校
重点实验室新增建设名单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申报建设

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科函〔2025〕2号）要求和《江苏省高等学

校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学校遴选推荐，省教

育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公示，现对“心血管病临床代谢组学（中

国药科大学）”等 59个新增立项建设的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予以

公布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实验室要进一步凝练科研方向，强化有组织科研，推进

资源开放共享，汇聚和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，持续提升科技创新

能力；要建立健全运行管理机制，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，营造勇

于探索、潜心研究的创新氛围，努力产出具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

成果。

二、实验室要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聚焦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关

键共性技术问题，积极参与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（江

苏）建设，持续推进“双高协同”发展，更好服务江苏省“1650”产

业体系和“51010”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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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有关高校要切实加强对实验室建设的指导与管理，落

实相关支持政策和条件保障，积极争取政府、企业等多方经费投

入，推动形成多元协同的高校科研平台建设新格局。

四、实验室建设周期一般为三年。建设期间，各高校应按照

《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加强过程管

理，定期组织自查与评估，确保建设目标如期实现。建立动态调

整机制，省教育厅将适时对建设情况进行绩效评价。

附件：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新增建设名单

省教育厅

2025年 9月 28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